合 法 討 債 公 司 委 任 契 約 書
委託人                     （以下簡稱甲方），受託人  台灣合法討債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茲就甲方委任乙方催收因             ＿ 所積欠之欠款事宜，訂立本契約，其條件如下：

1、 權限：甲方將其對                   之新台幣                  元債 權，委任乙方代為向債務人請求償還。
2、 甲方於簽約同時，應交付債權證明相關文件乙份，以便乙方與債務人交涉。若甲方交付之債權相關文件與事實不符並造成乙方法律責任則由甲方全權負責。
3、 甲方應將債權實收金額百分之                      交付乙方作為佣金。如乙方以協議折價或其他方式取得甲方債務人之款項支付時，則乙方之報酬應按折價後之金額，依據上述之比例計算。
4、 乙方與債務人所達成之和解金額，必須經過甲方同意。
5、 若債務人要與甲方私下和解，則必須經由甲、乙雙方共同合作解決。
6、 本契約服務期間自簽訂契約之日起以半年為限。若遇特殊情事，可依實際情形延長或縮短之。
7、 本契約服務費計新台幣＿＿＿＿＿＿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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